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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济南欧视科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诉

滨州某科技公司、张某某侵害商标权
纠纷案

简要案情
济南欧视科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济南欧视科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20日，股
东有三人，张某某持股比例最大，并由其担任
法定代表人。2020年5月，张某某从该公司退
股。济南欧视科公司的章程规定，公司股东不
得私自成立与本公司经营范围一致的公司，自
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同类业务。2018年，
济南欧视科公司取得商标专用权（见图一）。
2019年，济南欧视科公司取得“欧视科”文字商
标专用权。滨州某科技公司成立于2018年10
月18日，张某某为发起人、控股股东，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两公司的经营范围基本相同。
滨州某科技公司在其经营资料及宣传材料中
突出印有济南欧视科公司商标（见图一）。济
南欧视科公司以滨州某科技公司使用其字号

“欧视科”及注册商标进行经营，构成侵权及不
正当竞争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停止侵权及不正
当竞争行为，对于其损失，由张某某与滨州某
科技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滨州中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某应当作为

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
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
责任。”张某某是滨州某科技公司的发起人，
在设立滨州某科技公司时，其仍是济南欧视
科公司的股东，任法定代表人。张某某明知

“欧视科”系济南欧视科公司的字号，该公司
也获准注册了包含有“欧视科”字样的商标，
且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公司股东不得私自成立
与本公司经营范围一致的公司，自营或者为
他人经营与公司同类业务，但张某某仍使用

“欧视科”发起设立滨州某科技公司，并使用
涉案商标进行经营，侵权的主观故意明显，应
当认定张某某与滨州某科技公司具有共同侵
权的主观故意。张某某作为滨州某科技公司
的控股股东，是该公司侵权行为的实际策划者
及实施者，滨州某科技公司受其影响的程度较
高，其个人对全案的侵权行为起到了重要作
用。张某某发起设立滨州某科技公司及对公
司进行经营的行为与滨州某科技公司的侵权
行为已结合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共同
侵权行为，导致了损害后果的发生，张某某应
当与滨州某科技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商标权领域的共同侵

权案件。在以公司名义实施的商标侵权等案
件当中，一般判决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但很多
情况下，公司已丧失了独立意志，公司已成为
自然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工具和载体。公司股
东等自然人主体既通过控制公司经营获取不
正当利益，又试图利用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
度规避承担侵权责任，极大侵害了商标权权
利人的利益，违背了公认的商业道德和诚信
原则。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公司
名义实施的侵害商标权等案件当中，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明知系侵害商标权的行
为，仍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实施该侵权行
为，具有与公司共同侵权的主观故意。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经营行为与公司的
侵权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损害后果的产
生。为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应当对
该类侵权主体课以连带责任，以起到规范公
司经营秩序的导向作用。、

案例2：
四川德仁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诉

博兴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
纠纷案

简要案情
1927年，“达仁堂”在四川成都春熙路成

立，1948年更名为“德仁堂”，1956年因公司合
营归成都市中药材公司管理。1996年，“德仁
堂”被国内贸易部认证为“中华老字号”。四
川德仁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
德仁堂公司）于 2001 年 3 月 1 日注册成立。
2006年，“德仁堂”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
号”。2009年，“德仁堂中医中药文化”被列入
四川省及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0
年，四川德仁堂获得第 1400627 号文字+图
形+英文注册商标专用权（见图二）。2010年，
四川德仁堂公司获得第6021266号注册商标
专用权（见图三）。2015年，四川德仁堂公司获
得第11988072号文字+图形+英文注册商标专
用权（见图四）。博兴某公司于2015年5月12
日成立。博兴某公司自设立后在博兴县内陆
续开设了31家分公司，登记状态均为在营（开
业）企业。博兴某公司各店铺招牌均为德仁堂
大药房，收费小票载明为德仁堂大药房。

裁判结果
滨州中院经审理认为，四川德仁堂公司

系 第 1400627 号 、第 6021266 号 、第
11988072号注册商标的权利人，依法享有注
册商标专用权，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在同
类或类似服务上使用与其相同或近似的商
标。博兴某公司将“德仁堂”字样作为企业名
称突出性使用，并在其购物票据中也使用包
含“德仁堂”字样的标识，已起到了区分商品
和服务来源的识别作用，属于商标性使用。
博兴某公司将四川德仁堂公司享有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商标文字突出使用在其各药店的名
称中，并在交易单据中亦对“德仁堂”字样进
行突出性使用，使消费者容易对二者之间是
否具有许可使用、关联企业等特定联系产生
混淆与误认，构成了对四川德仁堂公司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侵害。

“德仁堂”商标的注册时间为2000年，
2006年“德仁堂”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

号”，均早于本案博兴某公司的实际使用时
间。在此情况下，博兴某公司将四川德仁堂
公司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较高知名度并享有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德仁堂”作为字号注册登记
为企业名称，主观上具有攀附“德仁堂”品牌
声誉的故意，客观上也容易使相关公众误以
为二者之间存在某种特定联系，进而对二者
提供的服务产生混淆。该行为不仅损害四川
德仁堂公司的正常市场竞争利益，也损害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应认定
为不正当竞争。据此判决博兴某公司停止侵
权，变更企业名称，并赔偿四川德仁堂公司经
济损失90万元。

典型意义
老字号具有鲜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

色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和丰富的经济文化价值。中华老字号在我国
经济发展中创造过诸多辉煌的历史，现在更
是我国在国际上实现品牌战略、自主创新的
核心手段。2022年3月，商务部等出台《商务
部等8部门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意
见》，意见明确加强老字号保护的法治建设，
保护老字号知识产权。本案所涉“德仁堂”是
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博兴某公司把“德仁堂”
用以其企业名称进行注册，并使用“德仁堂”
对外开展经营活动，侵犯了四川德仁堂公司
的商标专用权，亦损害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
序。本案综合运用《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
争法》，认定了博兴某公司的侵权行为，并判
令侵权方承担了相对较高的赔偿金额，既契
合老字号本身所具有的市场价值，也体现了
法院对于老字号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案例3：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诉滨州

某传播公司、上海某技术公司侵害作
品复制权纠纷案

简要案情
马爱农、马爱新作为《哈利·波特与被诅

咒的孩子》《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哈利·波特
与密室》《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哈利·
波特与火焰杯》《哈利·波特与凤凰社》《哈利·
波特与死亡圣器》《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
（以下简称《哈利·波特》系列）中文版的著作
权人，分别于2016年10月19日、2017年6月6
日与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
民文学公司）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将上述图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以图书形式出版
本作品中文版的专有出版权授予人民文学公
司，有效期为十年。后人民文学公司以“某专
营店”在拼多多平台销售《哈利·波特》系列盗
版图书，侵害其作品复制权为由，提起诉讼，
请求“某专营店”的经营者滨州某传播公司与
拼多多平台的运营商上海某技术公司承担侵
权责任。2021年3月17日，上海某技术公司
已删除、断开被控侵权商品的相关链接。

裁判结果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滨州某传播公司销售的被控侵权图书系盗
版图书，侵害了人民文学公司对涉案图书的发
行权。上海某技术公司作为平台运营维护商，
及时核实了涉案商品信息，并删除、屏蔽了被
诉侵权商品的相关链接，采取了必要措施，并
未实施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判决：
一、滨州某传播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
停止销售并销毁侵犯人民文学公司《哈利·波
特》系列图书著作权的商品；二、滨州某传播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人民文学
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30000元；三、
驳回人民文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作出后，人民文学公司上诉至滨
州中院，请求上海某技术公司承担侵权责任。
滨州中院经审理认为，上海某技术公司作为电
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负责拼多多平台的日常
维护、技术支持，保证平台的正常运作。上海
某技术公司在收到人民文学公司的诉状后，即
断开链接、删除涉嫌侵权的作品，履行了收到
通知后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且人民文学
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上海某技术公司对滨州某
传播公司销售侵犯其著作权商品的行为是知
道或应当知道的，因此，原审法院判决上海某
技术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应
予维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至一千一

百九十七条规定了网络侵权责任，本案适用
了网络侵权责任中的“通知－删除”规则，即
当信息存储空间中出现了用户上传的侵权内
容，或者链接指向了其他网站中的侵权内容
时，权利人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出通知，
告知相关侵权事实并提供初步证据、权利人
的身份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通知
后，如果及时移除了被指称侵权的内容或断
开链接，在符合其他免责条件的情况下，可免
于承担侵权责任。故上海某技术公司可依据
该规则免于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案例4：
迈克寇斯（瑞士）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诉贾某某知识产权纠纷案
简要案情
本案涉及的注册商标有三：第3603883号

“MICHAEL KORS”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钱

包、背包、手提包等；第 3603887 号“MK MI-
CHAEL KORS”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钱包、
背包、手提包等；第 4093300 号“MICHAEL
MICHAEL KORS”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钱
包、背包、手提包等。上述商标均在有效期
内，迈克寇斯（瑞士）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依法
享有注册商标使用权。迈克寇斯（瑞士）国际
股份有限公司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并在
中国开办有 30 多家专卖店。贾某某未经授
权，在其淘宝网店展示、销售标记上述商标的
商品。迈克寇斯（瑞士）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通
过广东省广州市公证处出具了（2021）粤广花
都第8791号公证书。

调解结果
迈克寇斯（瑞士）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为支持

自己的诉讼请求提供了包括公证材料在内的相
应证据，贾某某对该事实和证据并未明确否认，
且及时下架了涉案销售商品、关闭了淘宝网
店。经滨州中院特邀调解员组织诉前调解，双
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贾某某自愿赔偿迈克寇斯
（瑞士）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一定经济损失，并保
证今后不再销售标记涉案商标的商品。

典型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的知识产权

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数量
激增。加强诉源治理，将纠纷化解在非诉阶
段，寻求多元化的纠纷化解机制，成为法院缓
解案多人少等办案压力的途径之一。诉前调
解作为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重要内容，为合
理分流案件、争取最优办案效果、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随着经济全
球化的不断发展，法院受理的涉外知识产权
案件也日益增长，进一步健全公正、高效、多
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平等保护中外主体合
法权利，依法妥善处理包含涉外主体在内的
各类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有利于
服务保障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增强知识产权司法的国际影响力和公信
力。

案例5：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诉滨州

某超市、贵州某酒业公司侵害商标权
纠纷案

简要案情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系第284519号“茅台”、第3159141号“贵州
茅台”、第3159143号“MOUTAI及图”、第
1639539号“茅台迎宾酒”等商标专用权人，
并将上述商标授权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并维权。“茅台”牌酒经营过程中获得众
多荣誉，品牌价值极高。滨州某超市经营者
系刘某某，该超市销售了标有“茅台镇迎宾
酒 ”“ 贵 州 茅 台 镇 ”及 与 第 3159143 号

“MOUTAI及图”高度相似图标的白酒，刘某
某对该批次白酒无法提供供货商的许可证和
相关证明文件。涉案白酒标注有“贵州某酒
业公司”字样，查询其上生产许可证号，显示
生产者为郓城县某某酒业公司。滨州某超市
后被注销，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刘某
某、贵州某酒业公司为被告诉至滨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第284519号“茅台”、第3159141号“贵州
茅台”、第3159143号“MOUTAI及图”、第
1639539号“茅台迎宾酒”注册商标合法有效，
应受法律保护。滨州某超市所售涉案白酒产
品外包装突出标注有“茅台镇迎宾酒”“贵州茅
台镇”及与第3159143号“MOUTAI及图”高
度相似的图标，属于侵犯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
的商品，滨州某超市经营者刘某某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涉案白酒包装上虽标有“贵州某酒业
公司”名称，但与产品生产许可证号指向的生
产者并不一致，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证据
不能准确、无矛盾地指向特定生产者，故贵州
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主张贵州某酒业公司承
担侵权责任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刘某某
赔偿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
权合理费用共计15000元；二、驳回贵州茅台
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依据被诉侵权商品上的信息指向来认定

生产者属于推定，注册商标专用权人依据侵权
产品上标注的生产者信息而主张生产者承担
侵权责任的，相关信息应当统一、无矛盾地指
向确定的生产者，且无其他相反证据推翻。本
案中，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依据白酒产品
上标注的“贵州某酒业公司”名称主张该公司
承担生产者责任，但涉案产品生产许可证号却
指向另一生产主体，二者之间存在矛盾，且贵
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无其他证据证实相关
生产者身份，故其相应诉求不应得到支持。

案例6：
杭州群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滨

州某装饰工程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简要案情
2015年4月21日，杭州群核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经核准注册取得第13840720号“酷家
乐”商标，核定使用服务项目为第 42 类建筑
制图、室内装饰设计、建筑项目的开发等，有

效期至2025年4月20日。滨州某装饰工程公
司成立于2020年6月17日，经营范围为建筑
工程设计、施工、安装，建筑装饰工程，景观工
程，绿化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室内外装
潢及设计等。

裁判结果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杭州群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第13840720
号“酷家乐”商标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滨州某装饰工程公司将“酷家乐”作为企业名
称字号使用，易使市场公众对滨州某装饰工
程公司服务来源产生混淆，或对二者之间产
生关联性误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第五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六条的规定，滨州某装饰工程公司的行
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一、滨州某装饰工
程公司立即依法变更企业名称，变更后的企业
名称不得含有“酷家乐”字样；二、滨州某装饰
工程公司赔偿杭州群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
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6000元；三、驳回
杭州群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对于某些无法通过专利权、商标权、著作

权规制，但又明显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可以用
《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规制。实践中，许多市
场主体为使自身或者自身产品获得较高的市
场接受度，将他人注册商标作为字号注册到企
业名称中，这种行为属于较为典型的不正当竞
争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广大市场主体应
以诚信为本，不可行“搭便车”“傍名牌”的不正
之事，否则将会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案例7：
赵某某诉山东某科技公司著作权

权属、侵权纠纷案
简要案情
赵某某建造有球形房屋一处，外形总体呈

球形，由纵向木材构成骨架，由房屋板拼接成
外层，顶端和低端设置有进出气口，房屋侧面
有圆形窗户和凸出的长方形门，房屋外部涂色
为蓝色。山东某科技公司生产的建筑墙体模
块，可以组合建造成半球形房屋或方形墙壁圆
弧穹顶的房屋等多种样式房屋，房屋顶部设计
有窗，侧面设计有方形半圆顶的门和窗，房屋
外涂色为单色或单色上涂卡通形象。赵某某
诉称球形房屋系其于2010年融合傣族吊脚竹
楼与蒙古包的特色结合球体特性设计而成，山
东某科技公司所生产商品侵犯了其建筑作品
著作权，故其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建筑作品应当具有独创性，赵某某建造的
蓝色球形房屋不具有专有独创设计成分，不
构成著作权法规定的建筑作品。建筑作品的
保护范围只及于建筑物本身，不包括建筑材
料、技术方案，且只涉及外观，包括线条、装
饰、色彩等，不涉及建筑物的内部特征和装
潢。山东某科技公司所产商品与赵某某建造
的蓝色球形房屋相比，二者外观主体结构不
同、门窗设计不同、外部涂色不同，不具有相
同性或相似性，不构成对赵某某署名权、复制
权、发行权的侵犯。判决：驳回赵某某的诉讼
请求。

典型意义
《著作权法》所保护之作品系指文学、艺

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
表现的智力成果。建筑作品作为《著作权法》
所明确列举的作品种类，应当以其外观为表
现形式，同时具有独创性和一定的审美意义，
能够从自然界或人文社会普遍具有的外观结
构中独立出来，随意扩大著作权保护范围将
造成权利权属不明、权利滥用等问题。案涉
作品为蓝色球形房屋，其主体造型为自然界
或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球形结构，通体外观为
蓝色，门窗样式为普通方形或圆形门窗，无其
他独创构造，建筑物总体不具有专有独创设
计成分，不构成《著作权法》规定的建筑作品，
不应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案例8：
五常市大米协会诉惠民某食品公

司、惠民某粮油副食店侵害商标权纠
纷案

简要案情
五常市大米协会系第1607996号注册商

标“五常WUCHANG及图”和第5789043号注
册商标“五常大米”的商标专用权人。2012年

“五常WUCHANG及图”商标被认定为驰名
商标。惠民某粮油副食店在“1688”电商平台
上开办的“某某粮油副食店”内使用“五常”作
为其搜索关键词，在其销售的商品外包装上标
注了“五常稻花香大米”字样，并将“五常”作突
出标注。涉案商品上标注有“生产商：惠民某
食品公司”字样，系惠民某食品公司生产。

裁判结果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涉案第1607996号“五常WUCHANG及
图”及第5789043号“五常大米”注册商标合
法有效，五常市大米协会作为涉案注册商标
专用权人，其合法权利依法应予保护。被诉
侵权商品包装袋正面大字突出标注有“五常”
字样，与涉案商标核定使用种类相同，与涉案
商标造型相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

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五常市大米协
会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从而导致
混淆，属于侵害五常市大米协会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商品。判决：一、惠民某食品公司、惠
民某粮油副食店立即停止侵害五常市大米协
会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二、惠民某食
品公司赔偿五常市大米协会经济损失及维权
费用共计30000元；三、惠民某粮油副食店赔
偿五常市大米协会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
10000元；四、驳回五常市大米协会的其他诉
讼请求。

典型意义
地理标志可以依照《商标法》和《商标法

实施条例》的规定，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
标申请注册。所谓集体商标，是指以团体、协
会或者其他组织名义注册，供该组织成员在
商事活动中使用，以表明使用者在该组织中
的成员资格的标志。涉案“五常大米”商标即
为集体商标，集体商标的管理组织通常会指
定商标的相应使用、管理规则，以保证其产品
的品质，只有经特定程序生产并经相关组织
授权的商品才可以使用特定的地理标志集体
商标。与“五常大米”类似的还有“沾化冬枣”

“西湖龙井”等集体商标。经营者在生产或销
售过程中不得随意使用或随意销售，否则可
能构成侵权而承担侵权责任。

案例9：
怀化市惟楚科技有限公司诉滨州

某科技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
纠纷案

简要案情
2014年4月20日，陈某将其原创漫画《人

为什么要努力》首次发表，并于2020年9月1
日，将《人为什么要努力》美术作品的著作权
项下所有财产权转让给怀化市惟楚科技有限
公司。滨州某科技公司主办并经营管理的某
微信公众号，未经怀化市惟楚科技有限公司
许可于2017年5月25日使用了《人为什么要
努力》系列美术作品共计18幅。

裁判结果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
三条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
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
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滨
州某科技公司未经权利人许可在其运营的微
信公众号中发布涉案美术作品，侵犯了怀化
市惟楚科技有限公司对涉案作品享有的信息
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
民事责任。判决：一、滨州某科技公司立即停
止在其主办的微信公众号中使用《人为什么
要努力》美术作品；二、滨州某科技公司赔偿
怀化市惟楚科技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
用6000元；三、驳回怀化市惟楚科技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作品的网络传播具有传播成本低、传播

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等特点，网络从业者未经
权利人许可，将他人作品发布于互联网中，使
不特定公众可以在自己选定时间、选定地点
获取到相关作品，即构成对权利人作品信息
网络传播权的侵害。因部分互联网从业主体
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淡薄，网络从业者随意地
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比较普遍。加大知识产
权宣传力度，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对促进市场
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案例10：
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诉滨

州某电器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简要案情
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系“雷士”

“NVC”“雷士照明”等系列商标的商标专用
权人，“雷士”系列商标在经营过程中形成较
高的知名度、影响力及社会美誉度。惠州雷
士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士贸易公
司）系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该公司与滨州某电器公司签订有《专卖
店渠道授权协议》，授权滨州某电器公司经销
雷士产品，该授权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到期终
止。截至2021年8月17日，滨州某电器公司
所经营的店铺店招及店内仍突出标注有

“NVC雷士照明”字样。
裁判结果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依法取得的
“雷士”“NVC”“雷士照明”等注册商标专用
权应受法律保护。滨州某电器公司在其店铺
店招、店内墙面上使用“NVC雷士照明”字样
与涉案系列商标相同，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行为，应依法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的民事责任。判决：一、滨州某电器公司立即
停止在其店铺及名片中使用“NVC雷士照
明”系列注册商标字样；二、滨州某电器公司
赔偿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
维权合理费用30000元；三、驳回惠州雷士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本案纠纷发生前，滨州某电器公司曾系

“雷士”“NVC”“雷士照明”等注册商标的合
法被授权人，但其被授权使用期限于2018年
12月31日到期终止。在商标授权期限届满
后，滨州某电器公司自然不再享有相关商标
的使用权，应当及时拆除相关标志不再使用，
否则将构成侵权。实践中，许多市场主体在
经过一段时间的正规授权加盟后，与权利人
不再维持授权加盟关系，此时该类市场经营
者负有及时整改拆除相关经营标志的义务。
若该类市场经营者未及时整改，因其与权利
人曾经存在授权加盟关系，可以直接推定为
该类市场经营者的侵权行为是恶意的。广大
经营者切勿贪此小利而吃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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